
文学与传媒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转专业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1.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转专业应在坚持教育公平公

正前提下，突出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意愿、注重个性发展，

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原则进行。 

2.学生在校期间只能申请一次转专业，申请时间为一年

级下学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第一学年应无重修科目。 

3.原则上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不能转入理工类专业；

体育、艺术类专业与非体育、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不同录

取批次的专业，不能互转；转专业分为选拔类、特殊类和休

学创业类转专业。 

二、申请资格 

1.学生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学生在某方面确有能力和特长，并能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转专业学习能有利于其培养和成长，申请经选拔考

试转专业者；  

（2）学生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

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

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 

（3）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申请



转专业者； 

（4）特殊类型需转专业的学生要报请学院、校长办公

会审批同意。  

2.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者； 

（2）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者； 

（3）定向生、委培生或其他特殊招生形式录取者； 

（4）应予退学、收到处分以及其他有失公平、公正者； 

（5）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者； 

（6）选拔类转专业学生大一学年（预科转入本科学生

含预科阶段）所有课程成绩均要求合格，如有挂科、补考或

重修情况的，将取消其转入资格，在原学院原专业继续学习。 

3.申请时间和要求 

     选拔类转专业的申请时间为一年级下学期，申请选拔

类转专业学生大一学年（预科转入本科学生含预科阶段）所

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特殊类和休学创业类转专业申请时间

不设限制。 

三、组织机构 

成立文学与传媒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王 军  杨 波 

成员：陈亦桥  詹 峰  陈 欣  黄 琼  娄立原  吕 菁

李明勇  郑 颖  秦雪影 



    四、转出、转入计划 

文学与传媒学院各专业拟接收人数和考核内容及考核

方式 

专业 现有

人数 

拟接

收名

额 

可转出

名额 

考核内

容 

参考教材 考核方式 录取标准 

汉语言文学

（一本）） 

120 5 5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文学理论》 

《现代汉语》 

笔试 考试.面试成绩均

在 60分（含 60）

以上 

汉语国际教

育 

59 5 3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现代汉语（一）》 

 

笔试 考试.面试成绩均

在 60 分（含 60）

以上 

广播电视学 58 5 3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新闻学概论》 

《广播电视技术基

础》 

笔试.面试专

业特长展示 

考试.面试成绩均

在 60 分（含 60）

以上 

广播电视编

导 

60 5 3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广播电视基础》 

《广播电视技术基

础》 

笔试.面试专

业特长展示 

考试.面试成绩均

在 60 分（含 60）

以上 

备注：若考试成绩在 60 分以上的学生名额超出学院拟接收名额，按

考试成绩排名先后顺序录取。 

五、转出程序 

1.5 月 24 日—5 月 26 日，2021 级各班辅导员通知学生

转专业事宜。 

2.5 月 26 日—5 月 27 日，2021 级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

填写“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统

一交文学与传媒学院 316 办公室秦雪影老师处。 

3.5 月 30 日，学院对申请转出的学生提交的材料（含《贵

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审核。 

4.5 月 31 日—6月 2 日，审核结果在院内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学院将同意转出的学生名单、学生填报的《贵

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

料报送学生申请转入的学院。 

5.6 月 6日—6月 10 日，转入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指

已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提交的材料（含《贵

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无处分证明、

所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证明）进行审核。 

6.考核日期暂定为 6 月 10 日，具体考核时间由教务处

统一通知。 

7.6 月 14 日—6月 16 日，考核结果由各学院进行公示。 

8.6 月 20 日—6 月 22 日，教务处进行汇总后对同意转

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公示。 

9.6 月 22 日后，正式批准的转专业学生应填写《贵州师

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报到注册单》和《贵州师范

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课程认定与成绩（学分）转换申请表》，

办理相关手续。 

六、转入程序 

1.6 月 6 日-6 月 10 日，接收拟转入学院的学生（指已

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提交的材料（含《贵

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审核。 

2.6 月 10 日，学院按照转专业工作方案，组织申请转入



的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技能考核。具体考核时间由教务处统

一通知。 

 

3.6 月 14 日—6月 16 日，学院公示考核结果。 

4.6 月 16 日，召开文学与传媒学院院党政联席会议，对

符合文学与传媒学院转专业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学生进行

综合审查，将同意接收转专业学生的相关党政联席会决议及

证明材料报送教务处。 

5.6 月 20 日—6 月 22 日，教务处进行汇总后对同意转

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公示。 

6.公示结束报学校审批，公布正式批准的转专业学生名

转入专

业 

考核内

容 

参考教材 考核方式 备注 

汉语言

文学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文学理论》 

《现代汉语》 

1.笔试（闭卷）时间：120 分

钟 

2.面试专业特长展示 

笔试成绩占 70%，

面试成绩占 30% 

汉语国

际教育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现代汉语（一）》 

 

1.笔试（闭卷）时间：120 分

钟 

2.面试专业特长展示 

笔试成绩占 70%，

面试成绩占 30% 

广播电

视学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新闻学概论》 

《广播电视技术基

础》 

1.笔试（闭卷）时间：120 分

钟 

2.面试专业特长展示 

笔试成绩占 70%，

面试成绩占 30% 

广播电

视编导 

专业综

合知识

运用 

《广播电视基础》 

《广播电视技术基

础》 

1.笔试（闭卷）时间：120 分 

2.面试专业特长展示 

笔试成绩占 70%，

面试成绩占 30% 



单，发放《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报到注册

单》和《贵州师范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课程认定与成绩（学分）

转换申请表》，办理相关手续。 

 

文学与传媒学院 

2022 年 5月 18 日 


